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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

第 2/2012號法律

公共地方錄像監視法律制度

立法會根據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七十一條

（一）項，制定本法律。

第一章

一般規定

第一條

標的

本法律就具有警察當局身份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保安

部隊及保安部門在公共地方使用錄像監視系統作出規範。

第二條

適用範圍

一、使用錄像監視系統的目的僅限於確保社會治安及

公共秩序，尤其是預防犯罪，以及輔助刑事調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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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適用本法律時，尤其涉及處理及保護個人資料的

事宜，應遵守第8/2005號法律所定的制度，並尊重私人生

活隱私權以及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及其他適用法例

規定的基本權利、自由及保障。

第三條

定義

一、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，下列用語的含義為：

（一）“錄像監視系統”：是指收集及處理利用固定的

攝影機又或其他類似的系統或技術手段、以閉路視頻及攝

影系統實時收錄的影像及聲音；

（二）“公共地方”：屬澳門特別行政區或澳門特別行

政區其他公法人所有或使用，或由該等實體管理並負責的

主要供公眾使用的地方、公共道路、公共場所及設備。

二、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，適用經作出必要配合後的

第8/2005號法律第四條所載的定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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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條

一般原則

使用錄像監視系統須遵守下列的一般原則：

（一）合法性原則：收集及處理以錄像監視系統收錄

的影像及聲音應遵守本法律、第8/2005號法律及其他適用

法例所定的限制；

（二）專門性原則：錄像監視僅可用於本法律所定的

目的；

（三）適度原則：進行錄像監視須先衡量維持社會治

安及公共秩序的需要，尤其是預防犯罪的需要，以及對私

人生活隱私權及其他基本權利的保障。

第五條

錄像監視的目的

錄像監視系統僅可用於下列目的：

（一）保護公共樓宇及公益設施，即使其營運已判給

私人實體亦然；

（二）保護被評為歷史或文化遺產的樓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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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保護人身安全及公共或私人財產的安全，以及

於存在相當犯罪風險的地點預防犯罪，尤其是下列者：

（1）拘留地點或執行剝奪自由措施的地點；

（2）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口岸及任何對外聯繫地點；

（3）港口及機場設施，以及鐵路及道路公共運輸

設施；

（四）預防道路事故並確保人身及財產在道路上的

安全；

（五）保護（一）至（三）項所指地點的進出及疏散的

路徑。

第六條

錄像監視的限制

一、收集及處理影像及聲音應僅限於為達至法定

目的。

二、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應採取必要措施，以銷毀明

顯超出法定目的或無助於達至該等目的的紀錄及其內的

個人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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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有權查閱採用識別裝置或其

他識別技術且用於特定地點進出管制的資訊系統所載的

車輛資料，但僅以該等資料對刑事訴訟程序的調查屬必要

者為限。

第七條

禁止

一、禁止在屬保護隱私或進行宗教禮儀的區域安裝不

論具備錄音功能與否的錄像監視攝影機，即使有關區域位

於公共地方亦然。

二、禁止進行錄音，但對維護及保護處於高風險的人

及財產實屬必要者除外，尤其是在自然災害或災難，以及

危害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國家安全的情況下。

三、如收錄直接及即時侵犯了個人隱私的影像及聲音

或收錄私人談話，則予以禁止及屬不正當。

四、如錄像監視攝影機可能收錄到涉及居所內部、居

住樓宇或其附屬部分內部的影像及聲音時，則禁止使用。

五、偶然收錄到的違反本法律規定的影像及聲音，應

由負責處理資料的實體立即銷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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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

負責處理資料的實體

一、負責處理錄像監視系統所收集的影像及聲音的實

體是指對攝錄區域具有實質管轄權的保安部隊或保安部

門；如影像及聲音被其他就相關事宜具實質職權的實體徵

用，則該實體須承擔處理有關影像及聲音的責任。

二、對上款規定所衍生的程序、資料處理及責任，如

本法律未有特別規定，則適用第8/2005號法律的規定。

第九條

錄像監視系統

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按照本法律的規定使用自設的

錄像監視工具，並可使用或利用下列的錄像監視工具，但

須具合理理由及為達至本法律所定的目的：

（一）專責或共同負責管理道路、航空、鐵路或航運

等運輸系統的實體所安裝的錄像監視工具；

（二）負責公共地方管理的承批實體或公共地方的管

理實體所安裝的錄像監視工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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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根據第4/2007號法律的規定負責私人地方的管

理及安全的實體所安裝的錄像監視工具。

第十條

車輛的電子識別

為預防及打擊道路違法行為，尤其為遵守或促使遵守

關於刑事或輕微違反的法律規定，警察當局可使用車輛電

子偵測及識別系統。

第二章

安裝錄像監視系統

第十一條

許可

一、安裝錄像監視系統，須獲得行政長官經聽取第

8/2005號法律所指的公共當局具約束力的意見後作出的

許可。

二、就上款規定的意見的事宜，須遵守經作出適當配

合後的第8/2005號法律所定的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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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第一款規定的職權可依法授予他人。

四、負責處理資料的保安部隊或保安部門具職權提出

申請。

五、有關許可尤應載明受錄像監視的公共地方、使用

系統的條件及限制，包括指明錄像及錄音、所使用設備的

技術特性以及許可的期間。

六、許可的期間不應超過兩年，有關期間可予續期，

續期程序與許可程序相同。

第十二條

申請文件

上條所指的申請應附同下列資料，但不影響第8/2005

號法律的適用：

（一）安裝錄像監視系統的地點及目的，包括在考慮

本法律第四條所規定原則後所提出申請的合理理由；

（二）所使用設備的技術特性；

（三）負責處理資料者的身份資料；

（四）關於保護資料的內部規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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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讓公眾知悉設有錄像監視系統的程序；

（六）按收集資料的目的，根據適當、適度原則訂定

的資料保存期。

第十三條

執行

一、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，負責處理資料的保安部隊

或保安部門在其法定職權範圍內尤須負責下列工作：

（一）評估受錄像監視的地點的風險及管制需要，

尤其就所訂目的評估擬使用的工具是否屬必需、適當及

適度；

（二）取得必要的技術工具及適當的設施，以確保

收集及處理資料時嚴格遵守本法律及第8/2005號法律

的規定；

（三）製作行為手冊或守則，以確保提高程序的效率

以及在收集及處理所記錄的資料時符合本法律的規定，尤

其是遵守隱私原則及個人資料保護原則；

（四）製作所使用設備技術特點的清冊以及所有安裝

紀錄，載明具體的安裝日期、地點、期間及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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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負責處理資料的保安部隊或保安部門應將按上款

規定執行的工作通知監督保安範疇的政府成員。

第三章

使用、記錄及保存

第一節

使用收集的資料

第十四條

證明力

按本法律的規定收集的影像及聲音，在刑事訴訟程序

或輕微違反訴訟程序的各程序階段中可構成證據。

第十五條

程序

如保安部隊或保安部門按本法律的規定所收集的攝

錄資料顯示存在涉及刑事或輕微違反的事實，應在最短時

間內製作實況筆錄，以便：

（一）將實況筆錄與影像及聲音載體一併送交檢察院

或按所作行為的性質而定的其他主管實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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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以刑事警察機關身份繼續進行有關的刑事

程序。

第十六條

交通違法的紀錄

一、為適用第十條的規定，錄像監視系統所收錄的違

反道路交通法律及規章的行為的紀錄，具有相當於執法人

員對直接得知的違法行為所作的實況筆錄的證明力。

二、上款所指的紀錄應經手寫簽署予以認證；屬程序

無紙化的情況，則以經認證的數碼簽署予以認證。

第十七條

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查閱資料

一、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可由身處控制室或其他可利

用設施的聯絡人員實時監察，又或藉翻查有關存檔查閱自

設的監視系統收錄的資料，以及第九條（一）至（三）項所

指實體收錄的資料。

二、聯絡人員及負責翻查有關存檔資料的人是指獲所

屬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的領導或指揮官為有關目的而適

當授權的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的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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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條

禁止讓與資料

除本法律第十四條及第十六條所指目的外，禁止移轉

資料或複製攝錄資料。

第二節

登記、通報及保存資料

第十九條

須登記的資料

一、按本法律的規定並為本法律所指的目的而收集的

影像及聲音須予登記，並應載明其他詳細資料，尤其是下

列者：

（一）攝錄地點、日期及時間；

（二）有助於證明屬刑事或輕微違反的違法行為的

資料；

（三）違法行為類型，即屬刑事或輕微違反的違法行

為，以及所違反的規定的扼要說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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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負責監視的執法人員或操作人員的身份資料。

二、屬下條第一款（四）項規定的情況，可登記所涉及

的人的其他個人資料，但僅限於緊急救援的目的。

第二十條

通報資料

一、應向下列實體通報已登記的資料：

（一）向本身具有實質職權或獲授予相關職權的保安

部隊或保安部門通報，以便其行使職權；

（二）根據法律的規定或應司法當局的要求，向司法

當局通報，以便開展刑事程序或執行刑事判決；

（三）向負責管理道路交通的實體通報，以便其行使

第3/2007號法律及其他補充法例規定的職權；

（四）向消防局通報，以便提高緊急救援行動的

效率。

二、向上款所指實體通報的資料，僅限於該等實體履

行法定義務所需的資料，且通報須遵守第二十二條規定的

安全要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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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第一款所指實體間採用的通報方式，不論屬電子

方式或實物載體方式，均應確保程序的快捷性，且不得影

響對所涉及的人的隱私保護。

四、第8/2005號法律規定的公共當局如提出要求，有

權查閱按本法律的規定作出通報的資料，但涉及司法保密

的情況除外。

第二十一條

保存資料

一、按本法律的規定收集的資料，保存期最長為六十

日，但不影響下款規定的適用。

二、如收集的資料按第十四條及第十六條的規定構成

證據資料，其保存至有關程序結束為止，並須於程序結束

後三十日內銷毀。

三、訂定資料保存時間應考慮下列因素：

（一）所協助的調查的結束；

（二）任何待決的行政或司法裁判；

（三）刑事程序或輕微違反程序的追訴時效，又或該

等程序的任何終止情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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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所科處的刑罰及其他行政或輕微違反的處罰的

執行。

第四章

義務及權利

第二十二條

資訊的安全及管制

本法律規定的資料通報或任何形式的資料互聯，應確

保程序的效率及快捷性以及所傳送的資訊的安全性、完整

性及保密性，且不影響第8/2005號法律的適用。

第二十三條

保密義務

一、按本法律的規定所收集的資料的操作人員，基於

其職務須履行職業保密義務，即使職務終止後亦然，否則

對其提起紀律及刑事程序。

二、其他查閱或接觸所收集的資料的人亦須履行保密

義務，不得為本身或第三人利益而使用、透露、以任何方式

傳播或公開所知悉的資料，否則對其提起刑事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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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條

司法保密

刑事訴訟法律中關於司法保密的規定優於本法律所

載的資料互通及互聯的制度。

第二十五條

告知義務

一、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，必須在設有錄像監視系統

的地方的顯眼處張貼公告，以確保公眾知悉系統的使用及

負責處理資料的實體。

二、上款所指的公告應具中、葡文文本及適當的圖示，

如具合理理由，可翻譯成英文。

三、公告由操作錄像監視系統的實體負責張貼。

第二十六條

作統計或教學用途的資訊

按本法律的規定處理的資料，只要不涉及個人身份資

料或可認別個人身份的車輛或其他財產的識別資料，均可

用於統計或教學目的。



17

第二十七條

利害關係人的權利

一、所有被攝錄的人均有權查閱及刪除按本法律的規

定收集的攝錄資料，但不影響下款規定及其他適用法例的

適用。

二、如行使上款所定的權利可能對社會治安構成危險

或影響第三人的權利及自由，又或妨礙任何性質的司法程

序的正常進行，經說明理由後，該權利可被拒絕行使。

三、可直接或透過第8/2005號法律規定的公共當局，

向負責處理資料的實體要求行使第一款所指的權利。

第五章

處罰制度

第二十八條

處罰

違反本法律者，按約束行為人的紀律通則及第8/2005

號法律第三十條至第四十二條規定的處罰制度予以處罰，

且不影響其應負的刑事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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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

最後規定

第二十九條

過渡規定

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須於本法律

生效後九十日內使其負責的錄像監視系統符合本法律的

規定，並辦理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規定的手續。

第三十條

生效

本法律自公佈後滿三十日起生效。

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通過。

立法會主席 劉焯華

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二日簽署。

命令公佈。

行政長官 崔世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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